奉财购诉[2021]01号

关于对江西省奉新县第四中学“图书及图书收纳柜”采购项目（编号：江西谷正-FX2021-007)”的投诉处理决定书
一、项目名称：奉新县第四中学图书及图书收纳柜采购项目
二、相关当事人
投诉人： 瑞昌初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地 址：江西省九江市瑞昌市花园乡大畈头26号

法定代表人：张柱桥       联系电话：15011227135     

授权代表：曾宝锋          联系电话：15011227135

被投诉人1：奉新县第四中学

地 址：江西省奉新县天工大道西侧
联系人：钟宗发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联系电话：13970555271
被投诉人2：江西谷正工程咨询有限公司
联系人：涂萍      联系电话：187701555599

基本情况
江西谷正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受奉新县第四中学的委托，对奉新县第四中学图书及图书收纳柜采购项目（江西谷正-PX2021-007）进行电子化公开招标，招标公告于2021年6 月  10日在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网上发布，采购活动于2021年 6月30日在奉新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进行，投诉人于2021年6月21日向被投诉人提出质疑，被投诉人于2021年6月22日对质疑事项进行了回复，投诉人对被投诉人的质疑答复不满意,于2021年7月8日向我局进行投诉。经依法对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中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查,现本投诉案已审查终结。
投诉事项：投诉人称招标文件中技术部分4关于样书清单需要有明确的书名、出版社、定价等。认为出版社就是（品牌）具有唯一性和指向性，有指向个别供应商的情况，是变相制定品牌、型号、产地等，是通过技术参数、性能指标设置逐项排斥供应商公平参与竞争，应当制止与纠正。

投诉请求：投诉人认为被投诉人的回复函中没有就投诉人指出的指定出版社（品牌）做出有力的说明并要求重新开展采购活动。

被投诉人称：图书采购不同于手机、电脑等描述技术参数就可以采购到心仪物品的货物采购，具有其特殊性。评标办法中要求提供样书有助于考察投标人的真实履行能力，也是为检验供应商提供图书质量而作出的约定，对所有投标人均具有相同的约束。样书书目及其它要求是为评标制定统一的参照物进行打分。假如不指定统一样书，各投标人提供的样书五花八门，其价格、质量、类型也参差不齐，且20本样书供应商均可通过公开渠道进行采购。

关于投诉事项的处理意见

经调查： 

该项目属学校图书采购，阅读者为在校中小学生。供应商提供的图书质量将关系中小学生的阅读质量和身心健康。在招标文件中将“投标人提供的样品图书ISBN、书号、出版社、定价须与采购人要求的样品一致，并与采购目录里的序号一致”设置为评审因素，即是采购人为保证采购到优质正版图书，也是为考察供应商履约能力而设置。且该条款为评审因素，非实质性要求。

该项目图书采购共计30000册，通过随机抽取方式从所需采购书目中确定20本作为样书，20本样书均为公开出版图书。潜在供应商通过公开渠道（如“京东”“当当网”等购书网站）均可采购到样书。

通过调阅该项目评审结果发现，参与项目投标的四家供应商该分项均获得满分。投诉人的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，投诉事项不成立。

根据《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94号）第二十九条第二项的规定，驳回投诉。

五、其它补充事宜

投诉人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，可在此决定书下达后，在60天内向奉新县人民政府或宜春市财政局提出行政复议，或在180天内向奉新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奉新县财政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7月2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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